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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105 年度入廠建構企業內勞資雙贏夥伴關係機

制計畫 

一、目的 

提升企業層級之勞資雙方建立自我處理及調整利益之預防機

制，避免爭議外部化，鼓勵企業層級之勞動關係於職場中建立勞資間

日常合作之模式，解決潛在之利益衝突，創造勞資雙贏和諧之工作環

境，以有效防止企業內勞資爭議發生之根源，將能有效提升團隊之士

氣，強化組織之認同，建立一套和諧及彼此信賴之『雙贏工作模式』，

此絕非單純以雇主單方之善意及優厚福利之給付所能達成。 

 

二、建構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機制之內容 

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機制內容著重於「企業自主建構穩定勞資關

係機制」及「勞資爭議預防」二項目標，在鼓勵、促進勞資雙方自主

解決職場上利益爭執之「意願」及「能力」。基此，本計畫所提供服

務有兩大主軸： 

一為提供企業內勞資間自行解決利益衝突之「意願」訓練，提供

個別企業內勞資間利益整合協商，建立共識之「技術」。該技術並非

解決「特定問題」之答案，是藉由一種訓練過程，讓企業內勞資雙方

學習該種技術，進而運用於職場中日常工作需建立共識，或透過建立

共識更能提升管理效能，面對問題，處理問題之「意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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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為實際就企業內勞資雙方現有利益爭執之「議題」，或「特

定問題」，提供專人之入廠輔導，利用第一項之協商技術，引導勞資

雙方就有歧見之議題，進行協商溝通，提升勞資雙方衝突解決及共識

形成之「能力」。 

   （一）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機制之導入訓練（簡稱導入訓練） 

為期 1日，共 6小時，由申請之事業單位中自行選派管理階

層及勞資會議勞工代表或工會代表，最多各 10 名之學員參

與。 

訓練地點：事業單位提供之會議場地 

訓練教具：事業單位提供投影機、兩張以上之白板，或可供  

張貼海報之牆面或板示工具 

講師：由本部聘任並支付費用 

訓練講義：由本部提供 

午餐及茶點：由本部提供經費、申請單位協助辦理 

時間 訓 練

流程 

內容 備註 

09：30-11：00 第 1

節課 

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

機制技術導入說明，激

發參加者之學習動機

及期望 

1.5小時 

11：00-11：10 休息  10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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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：10-12：10 第 2

節課 

協商技術（一） 

腦力激盪訓練 

1小時 

12：10-13：00 午餐  50分鐘 

13：00-15：00 第 3

節課 

協商技術（二） 

協商議題之形成及案

例練習 

2小時 

15：00-15：20 休 息

茶點 

 20分鐘 

15：20-16：50 第 4

節課 

共識形成之步驟及案

例練習 

1.5小時 

 

   （二）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機制之個案輔導（簡稱個案輔導） 

為期 1日，共 6小時，由申請之事業單位中自行選派管理階

層及勞資會議勞工代表或工會代表等數之人員參與。 

訓練地點：事業單位提供之會議場地 

訓練教具：事業單位提供投影機、兩張以上之白板，或可供

張貼海報之牆面或板示工具 

講師：由本部聘任並支付費用 

討論議題：由申請單位事前提供勞資雙方想討論之議題 

輔導進行方式： 

時間 輔導內容 備註 

09：30-10：30 輔導員說明利益性協商之流

程 

輔導員及助

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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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：30-11：30 1、勞資雙方各自確認問題之

範圍 

2、提出確認後爭執問題之內

容 

1、勞方及管

理階層代表 

2、輔導員及

助教各指導

一方 

11：30-12：30 就各自所提問題內容提出解

決之可能方案 

1、勞方及管

理階層代表 

2、輔導員及

助教各指導

一方 

12：30-13：30 午餐及休息  

13：30-14：30 整合勞資雙方解決方案之內

容 

輔導員及助

教 

14：30-15：30 整合方案之共識形成 1、勞方及管

理階層代表 

2、輔導員及

助教各指導

一方 

15：30-16：00 休息  

16：00-17：00 可執行方案討論 1、勞方及管

理階層代表 

2、輔導員及

助教各指導

一方 

17：00~ 輔導結束  

 

     （三）願意參與本計畫之事業單位得申請以上所提供之服務， 

選擇其中一項或二項之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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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誰需要申請 

    事業單位或工會可先作以下自我診斷： 

  （一）準備進行團體協商，但有部分議題無法協商突破。 

      （二）企業正常召開勞資會議但有許多討論過的議題一直無 

法聚焦討論、或雙方想法差距太大。 

      （三）企業內部有許多管理議題，一直無法獲得員工支持，準

備建立勞資協商溝通平台或召開勞資會議。 

      （四）曾參與本部「推動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機制培訓活動」

之事業單位。 

      （五）曾發生勞資爭議並經外部化爭議處理程序處理之事業單

位，有調整其內部勞動關係之需求者。 

       

      有那些管理議題需要協商以獲得勞工、工會或管理階層之認同 

（一）國定假日換休與週休二日 

（二）特別休假之排定議題 

（三）變形工時之實施 

（四）工作時間之調整（排班、待命、休息等） 

（五）勞動條件之調整（薪資、獎金、津貼等） 

（六）企業福利事項之辦理 

（七）工作場所管理（出勤時間之調整、工作場所之變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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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工會議題（會務假、會所、協商程序、爭議處理機制） 

 

四、如何選擇服務方式 

     經過前面的自我診斷後，如有意願，可選擇「訓練」或「輔導」，

前者是申請的企業希望該公司管理階層及勞方代表，共同學習

協商工具，事後再決定自行針對自己所面對的議題自行協商；

後者是企業已面臨協商之僵局、或已有經常性困擾管理階層及

員工間之議題，但一直無法有共識、或管理階層與員工代表間

準備進行協商之議題，可申請由輔導人員運用協商工具導引雙

方進入協商情境，作成嘗試性協商、或經由該次輔導獲至一定

之協商成果、或獲至雙方具共識之執行方案。兩者差別在「訓

練」是在學習協商工具的使用，「輔導」是實際針對議題由輔導

員以協商工具引導雙方針對現況議題進行協商。 

 

 五、如何申請 

      填具所附申請書，以傳真傳送本部（02）85902814（承辦人劉

小姐收） 

聯繫電話：（02）85902829 

 

六、對企業會有何影響 

    正面影響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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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管理階層與勞工代表及一般員工間將建立起固定溝通

模式，及協商模式，不會各說各話，對各種問題的歧

見，不論為管理、營運、權益都會有形成共識之能力。 

（二） 讓勞資會議討論議題更活潑、更具有實質意義，不會

流於形式，進而在管理工作取得合法性之基礎。 

（三） 工會與管理階層間建立協商之信心，讓協商成為具有

合作並具同理心及易位思考之過程，降低衝突之可

能，及不當勞動行為之出現。 

   負面影響： 

（一） 公司的機密會洩漏：非申請企業之所有參與之人員皆

須向本部承諾保密之義務，並不得將所獲知之資訊、

參與之企業名稱洩漏予他人，且未經本部同意不得與

申請企業進行接觸。 

（二） 申請輔導項目，政府機關會知道企業內部的紛爭：本

部對於申請案件，不會通知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，

輔導員非政府機關員工，而係具豐富經驗之調解人，

不會有任何法律問題。 

（三） 公司會知道員工心中的秘密，員工會知道公司管理的

秘密，不利未來管理工作：學習協商工具或申請輔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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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要訓練管理階層及員工或工會代表，如何開誠佈

公地理性協商，在合作的基礎上及前提下，形成不完

全滿意但可接受的方案，以漸進方式謀求進步，建立

彼此信賴感。如真有這方面疑慮，可先申請導入訓練，

讓管理階層及勞工或工會能先瞭解工具之實用性，再

決定是否要繼續針對面臨之議題協商。 

 

七、本部對我國企業層級勞資關係發展的衷心期許 

    我們推動這一計畫，其內容是移植美國聯邦政府處理美國國內企

業內部紛爭的模式，該項工具之目的，是在消弭企業內部勞資紛

爭於無形，而非任其發展，以訛傳訛，至不可收拾之地步，最後

必須採取唯一之法律途徑解決紛爭。所謂勞資和諧，絕非員工與

企業間表面無爭執即為勞資和諧，管理者不應將潛在之衝突點埋

藏在時間的過渡中，而應積極面對問題，在未發生外部化爭執

前，進行適當之處理，是預防問題發生的最佳對策，這才是永續

經營之道，我們衷心提醒企業、工會及任何關心勞資關係發展的

人士，企業的競爭力，不是老闆意志力的貫徹，是員工一致相挺

老闆的意志力。 

八、計畫執行時間 

     至 105年 12月 10日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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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度入廠建構企業內勞資雙贏夥伴關係機制報名表 

 

事業單位

名稱 

 
地址 

 

聯絡人姓

名 

 
電

話 

 
電子郵

件 

 

需求服務

模式 

以下皆可複選 

□  導入訓練 

□  企業內雙贏夥伴關係機制之輔導 

    輔導之議題 

    □ 國定假日換休與週休二日之議題 

    □ 特別休假之排定議題 

    □ 變形工時實施之議題 

    □ 工作時間調整之議題 

    □ 勞動條件調整之議題 

    □ 企業福利事項辦理之議題 

    □ 工作場所管理之議題: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□ 工會或其他議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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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聯

繫窗口 

劉小姐 電話 
Tel:（02）85902829 

Fax:（02）85902814 

備註 1、請將報名表以傳真方式回傳勞動部，我們將儘快與您聯繫。 

2、訓練及輔導皆免費，本部提供專業講師及專家，惟請配合提供場

地。 

3、相關輔導議題及輔導內容，本部將保密。  

 
 
 
 
 


